附件2
关于《池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—2030年）（送审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规划制定背景和依据
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

2019 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“修编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总体规

划,统一规划布局、建设标准、组织实施、验收考核、上图入库”，

2020 年中央 1 号文件强调加快“ 修编建设规划”；2021 年中央 1号文件要求“实施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”，据此编制了《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(2021—2030 年) 》《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(2021—2030 年) 》 ，经过国务院、安徽省省政府批准，分别于2021年9月16日、2022年5月26日颁布实施。
我市修编《池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-2030年）》(以下简称《池州高标规划》)，《池州高标规划》是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，是实现市第五次党代会精神的重要路径和实际举措。我们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，代市政府起草了《池州高标规划（送审稿）》。

（二）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。

《池州高标规划》起草的主要依据是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－2030 年）的通知》（皖农建〔2022〕83 号）。

（三）作出制定规范性文件决定的领导同志的指示批示或会议名称等。

5月29日，市长朱浩东请农业局抓紧制订我市规划，并组织各县区抓好落实。

二、规划制定过程

我们在认真学习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安徽省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－2030 年）的通知》（皖农建〔2022〕83 号）的基础上，通过多次会商研究，结合池州实际，拟定了《池州高标规划（初稿）》，经征求局机关各科室、局属各单位和各县区农业农村局意见修改完善后，形成了《池州高标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2022年8月8日，我局将征求意见稿发到各县区政府、市直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；8月17日上午，我局充分吸收各县区政府、市直相关部门意见后，逐条进行研讨，经过充分吸纳完善；8月24日上午，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评审通过后，形成《池州高标规划（送审稿）》。

三、规划主要内容

《池州高标规划》共分七章：规划背景、总体要求、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、建设分区和任务安排及整县推进工程试点、建设监管和建后管护、效益分析、保障措施。

第一章“规划背景”。按照2019 年、2020 年、2021 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“修编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”等相关要求，对标国家和省级规划，细化完善我市“十四五”期建设内容，高质量编制《池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（2021-2030年）》，着重分析了我市“十二五”以来农田建设取得成效、存在问题、有利条件。

第二章“总体要求”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按照“两强一增”行动计划，以高质量发展为要求，以提升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，以永久基本农田、粮食生产功能区、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区域，深入实施“藏粮于地、藏粮于技”战略。明确了我市总体建设目标：到2025年建成148.85万亩高标准农田，改造提升18万亩高标准农田，“小田变大田”覆盖面积达到49万亩以上；到2030年建成159.85万亩高标准农田，改造提升62万亩高标准农田，“小田变大田”覆盖面积达到100万亩以上；

第三章“建设标准和建设内容”。一是建设标准。新增建设和改造提升高标准农田应依据《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》(GB/T30600)等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组织实施。二是建设内容。紧扣高标准农田建设的“田土水路林电技管”八个方面内容；结合全省开展“小田变大田”改革试点工作，将“小田变大田”纳入建设范畴，在抓好农田配套设施建设和地力提升的基础上，通过项目带动改造，引领带动全市“小田变大田”改革工作有序稳妥推进。

第四章“建设分区和任务安排及整县推进工程试点”。一是划为我市圩区、丘陵山区两类地型。其中：贵池区、东至县北部属于圩区地型；石台县、青阳县、贵池区南部和东至县南部属于丘陵山区地型。二是明确了各县区具体任务。对标省级规划赋予我市“十四五”期间新增建设40万亩、改造提升18万亩，“十五五”期间新增建设11万亩、改造提升44万亩的建设，细化分解到每个县区。三是明确了东至县整县推进任务。按照省委省政府“两强一增”行动计划，明确到“十四五”末，全省建成10个高标准农田建设整县推进工程试点；我市东至县作为省级试点县，按照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相关要求，做好相关试点任务工作。

第五章“建设监管和建后管护”。明确了“强化质量管理、统一上图入库、规范竣工验收、加强建后管护、严格保护利用”5个方面的内容，规范了统一上图入库、统一工程质量监管、统一验收标准等相关要求，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建成一处、收益一处。

第六章“效益分析”。从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态效益三个方面，具体分析我市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收益，肯定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取得综合效益。

第七章“保障措施”。明确了“加强组织领导、推进规划落实、强化资金投入、加大科技支撑、创新建管模式、严格监督考核”6个方面的内容，2022年，我市创新建管模式方面引入运用金融保险市场化工具，开展了高标准农田保险试点工作，在四个县区各选择1至3个乡镇开展高标准农田保险试点，积累试点经验，在此基础上，统筹谋划，适时在全市面上推广。
